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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14 
 
 
 

前屋宇署署長梁展文先生 

2005年 12月 31日的書面陳詞 

 
(1) 在二零零五年十二月十九日賬目委員會的聆訊中，一些議員向雷教

授發問有關他在兩次建築事務監督會議上提供的意見(例如疑點利

益屬誰和不公平的問題)，更有議員向雷教授提問是否覺得他的身份

很特殊或有很大權力以及提出雷教授的疑點利息意見佔有很大的比

重。我想澄清，如果這些說法是指當時的建築事務監督的決定是受

了雷教授的意見的極大影響，那麼，這種說法是沒有事實根據的。

請委員會參考兩次建築事務監督會議有關決定的理由，便可以看到

其中並沒有包括雷教授的論據(即疑點利益應屬申請人)。 

(2) 雷教授的看法，只供建築事務監督參考，並沒有對他的裁決產生決

定性的作用。 

 

 


